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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嘉定区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和卫生处理流程图

发生疑似食品安全事故单位

区市场监管局

经核实，可疑病例数在 3 人以上

或发生在学校等重点单位

2 小时内报告

区疾控中心

赴相关现场进行

流行病学调查与

卫生处理

信息报告

初步信息报告 2 小时内完

成，报区卫生健康委、区

市场监管局、市疾控中心

信息有重大变化、调查有重要

发现的，立即向市疾控中心、

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

报送动态信息报告

流行病学调查报告

24 小时内向区卫生健康委、区

市场监管局提交初步调查报

告，并抄送市疾控中心

信息有重大变化、调查有重要发

现的，及时向区卫生健康委、区

市场监管局书面报告食品安全

事故进程，抄报市疾控中心

食品安全事故调查终结后，区疾控中心

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撰写调查结案报

告，报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，

抄报市疾控中心

卫生处理，根据

现场调查结果，

提出针对性的

处理措施及建

议

接受救治医疗机构发现疑似食品安全事故

区卫生健康委

2 小时内报告

开展医疗救治及采样工作


